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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加团体旅行意外搜救费用保险条款

总则

第一条  本保险合同附加于旅行类团体人身保险合同（以下简称“主险合同”），依

主险合同投保人的申请，经保险人审核同意而订立。主险合同效力终止，本保险合同效

力亦终止；主险合同无效，本保险合同亦无效。主险合同与本保险合同相抵触之处，

以本保险合同为准。本保险合同未约定事项，以主险合同为准。

第二条  凡主险合同的被保险人，均可作为本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。

保险责任

第三条  在保险期间内，被保险人在旅行期间因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导致下落不明发

生搜救的，保险人赔偿实际发生的搜救费用，但以该项保险责任对应的保险金额为限。

责任免除

第四条  主险合同中列明的“责任免除”事项，未列入本保险合同保险责任的，

也适用于本保险合同。

保险金额

第五条  本保险合同保险金额由合同当事双方约定，保险金额一经确定，中途不得变
更。

赔偿处理

第六条  发生保险事故后，被保险人向保险人申请索赔时，必须提供以下单证：

1、保险单或其他保险凭证；

2、相关方面出具的事故证明；

3、搜寻费用的正式发票或收据原件；

4、保险人合理要求的有效的、作为索赔依据的其他证明材料。

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约定的索赔材料提供义务，导致保险人无法核实损失情况
的，保险人对无法核实的部分不承担赔偿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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